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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廠 商 投 標 文 件 審 查 表
（證件請依表列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
案 名：桃園市○○○新建工程                             案號：
	標 案 編 號
	

	
	

	＊基本資格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一、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採共同投標者，個別廠商皆須檢附)
	
	
	

	二、押標金繳納憑據（依政府採購法第30條規定）
新臺幣○○○萬元整 【抬頭書名：桃園市政府○○○】 
	
	
	

	三、納稅證明文件(共同投標者，個別廠商皆須檢附):
	
	
	

	四、信用證明文件：(採共同投標者，個別廠商皆須檢附)：
	
	
	

	  五、經公證或認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正本) (以甲等綜合營造業為投標廠商單獨投標者免附)
	
	
	

	  六、合作同意書(正本) (以分包廠商取代甲級以上電器承裝業或甲等自來水管承裝商之基本資格者，應檢附所取代資格之合作同意書)
	
	
	

	七、綜合營造業(E101011)
	甲等綜合營造業登記證
	
	
	

	
	承攬工程手冊(手冊內容應包括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獎懲紀錄、評鑑事項等內容。未附上述內容或手冊上之評鑑事項載有評鑑等級且評鑑為第3級者，為不合格標。)
	
	
	


	
	有效期限內營造業公會會員證。
	
	
	

	八、電器承裝業
(E601010)
	有效期限內甲級(含以上)電器承裝業綜合登記證
	
	
	

	
	有效期限內之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
	
	
	

	九、自來水管承裝商
(E501011)
	有效期限內甲等自來水管承裝商營業許可證
	
	
	

	
	有效期限內之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
	
	
	

	十、服務建議書
	
	
	

	十一、採購標單(兼切結書) (正本)
	
	
	

	十二、電子領標憑據
	
	
	

	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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